
主题研讨一仲裁法修改与仲裁体制改革

论仲裁法修改的方向 —梁慧星先生

在第二届中国仲裁论坛上的讲话
’

梁慧革

在第二届中国仲裁论坛暨仲裁法修改研讨会

开幕式上的致辞

尊敬的湖南师大的校长
,

尊敬的各位专家
、

朋友
,

今天我们共在岳麓山

下聚会
,

讨论仲裁问题
,

这已经是第二次了
。

我们知道
,

现在中国各种学会
、

研究会非常多
,

但多数带有半官方背景
,

挂靠在什么部门等
。

因此真正为了

学术兴趣
、

为了研究解决实务问题搞的研究会
,

这样的组织
、

协会可 以说是

凤毛麟角
。

我们今天的会议就是这样的会议
。

今天有实务界的专家 —仲裁

机构的领导
、

资深仲裁员 有学术界的专家
,

像王亚新教授
、

陈桂明教授都

是民诉法学界提起来令人肃然起敬的专家
,

还有来 自武汉大学专门研究仲裁

法的宋连斌教授和郭玉军教授
,

提出了仲裁法修改的草案
,

以及湖南大学
、

湖南师范大学的老师和研究生们
。

欢迎大家参加这个研讨会
。

中国仲裁制度

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
,

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

本文 系根据梁慧星教授在
“

第二届 中国仲裁论坛暨仲裁法修改研讨会
”

上的讲话整理而成
,

经征得梁慧星教授 同意
,

本刊 予以全文刊发
,

以 飨读者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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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实行法治的重要 内容
。

我们今天来共同研究
、

讨论中国仲裁理论中的实务

问题
,

实务中的理论问题
。

我们知道
,

现在中国仲裁事业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局面
,

就是当初仲裁

法立法时既定的方向发生 了某种程度上的动摇 究竟朝什么方向发展
,

是坚

持仲裁法的方向
,

还是回归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性的仲裁 仲裁是植根在市

场经济上发展出来的
,

为何还是 留恋计划经济基础上的行政性的仲裁 我们

的指导思想是否发生了动摇 我们对中国仲裁发展的方向和前途表示担忧并不

是没有道理的
。

因为我们决不能让它置身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之外
。

仲

裁发展过程中在实务界出现的民间性问题的争论是不奇怪的
,

因为改革改到

什么地方
,

究竟坚持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不清楚
。

当初邓小平同志决定改革是

带有危机改革的性质
,

因为不得不改
,

这次改革带有个人性格
、

人格的色彩
,

带有某种偶然性在里面
。

中国在计划经济轨道上前进 了很多年
,

到文革后期

中国经济濒临破产边缘
,

不得不改
。

那改革到什么方向 邓小平同志也不清

楚
,

因此说要
“

摸着石头过河
” ,

才有
“

不管 白猫黑猫只要抓住老 鼠就是好

猫
” 。

改革过程中我们发生多少次徘徊
、

动摇 在上世纪 年代末至 年代

初争论最激烈的时候
,

最后是邓小平 同志南巡讲话把改革思想上升为理论
,

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
,

就是不搞争论
,

社会主义也有市场
。

现在回想起来
,

正是充分利用 了邓小平同志 的个人威望和地位
,

建设社会主

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才得已写人宪法
,

从而统一了全国改革开放的思想
。

进人新世纪后
,

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成就
,

但思想又发生了动摇
。

物权

法的制定谁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争论
,

争论的一个核心就是什么都能够

让步
,

唯独平等保护不能让步
。

就像仲裁法什么都能够让步
,

唯独坚持仲裁

的民间性不能让步
。

没有民间性 的仲裁就是行政性仲裁
,

就是 回归到原先的

工商局下属的经济合同仲裁
。

仲裁法是程序法
,

物权法是实体法
,

但都有一

个方向问题
,

这也是 中国经济发展方 向的问题
,

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
,

还是走计划经济 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要坚持仲裁法的民间性

方向不能动摇
,

就要坚持物权法的平等保护不能动摇
,

因为这些核心精神都

是直接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特征和要求的
,

必须坚持不能动摇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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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今天开会就是旨在明晰仲裁法的基本问题
,

坚持仲裁法既定的方向
,

坚定仲裁法的基本原则
。

这样我们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
,

把我

们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
,

仲裁才能够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

程中发挥强大作用
,

仲裁法才能够充分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
。

今天的会议得到了湖南师大领导的大力支持
,

中国仲裁论坛我们还要继

续召开下去
,

我们希望借此岳麓山下圣地
,

借两大法学院
、

两家大学的支持
,

把中国仲裁论坛办下去
,

把致力于研究发展 中国仲裁问题的力量团结起来
,

共同为中国仲裁的发展努力

在第二届中国仲裁论坛暨仲裁法修改研讨会上的发言

我参加这个会也有偶然性
,

主要是在跟仲裁界的人士交流过程 中发现了

一些问题
。

现在我关注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一个仲裁的方向问题
。

我看到了
“

一些不正常现象
” ,

我觉得这不仅是现象
,

而是带有某种规律性的东西
,

就

是刚才说的跟改革开放的方向有关系
。

物权法制定的过程
,

何至于成为两种

路线的斗争 法律对学者来讲就是专业性的问题
,

为何成为政治问题
,

引发

如此大的争论 事后想来这不是偶然的
,

是改革过程中常见的问题
。

我们的

改革是从上到下的过程
,

邓小平同志在的时候可以通过个人威望
,

通过一次

次讲话统一思想
,

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人了
。

现在我们看到有些人明 目张胆

的挑战改革开放
,

指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
。

发生争论后我特别注意 了一下几

个网站
,

这几个网站聚集 了一些人物
,

新
、

旧马克思主义派
,

新左派
,

这三

派要联合起来
,

抵制 中国改革
,

抵制中国资本主义复辟
。

这些说法我看了都

是很惊讶的
。

我注意到有篇文章叫做 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合法性问题 》
,

公

开发表声称现在的中国已经是当年的南斯拉夫
,

是资本主义在 中国的复辟
。

这些人其中一部分是教授
,

过去是研究室出来的
,

他们在网站公开点名 多

人是 自由化分子
,

被点名的不仅有学者
,

也有高级官员等
,

都被认为是资本

主义分子
,

是极端 自由化分子
,

是搞资本主义复辟
。

去年老
、

中
、

青三代马

克思主义学者开会
,

最后居然提出 把这些资产阶级分子
、

新资本主义分子

留在党内究竟是为什么 我们呼吁现在是执行党的纪律的时候了等等
。

这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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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就是要挟
“

清党
”

吗 当时我给某同志打了电话
,

问他是否看到这篇文章
,

他说中央是冷静的
。

后来社科院一部分人搞了个研究会
,

这个会议主题就叫

做
“

开放过度还是卖国求荣
”

开会纪要发到了网上
。

我一下就联想到说当年

的什么军阀卖国
、

签订二十一条卖国等说法了
。

据说当时社科院某研究所的

一个学者
,

就当场拍着桌子说
“

我认为现在就是卖国求荣
”

这哪里是学者

说的话 我相信物权法这个事情
,

本来就是一个法律制定的事情
,

党和政府

当初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争论
。

那封公开信先是登载网上
,

后来交到了中

央手里
。

在 年 月的那次物权法草案审议时
,

胡康生主任就专门讲到平等保

护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
,

平等保护这个原则不能让
。

第六次
、

第

七次审议
,

都还有不少人签名施加影响
。

王利 明同志后来跟我说
,

他当时真

是非常担心物权法的命运
。

我想到法律改革方向问题的争论历史上 已经有过
,

当初上世纪 年代民法通则颁布时也有过争论
,

但那次争论主要停留在学术

界
、

半学术界的范围内
,

不像这次物权法讨论争论的范围这样广泛
。

李双元老师插话 民法通则那次我印象非常深刻
。

北京
、

广州分别开专

家讨论会 北京是彭真同志主持会议
,

彭真指示要确保通过民法通则
。

而广

州会议却点名批评民法通则是资产阶级的法律
。

梁慧星 物权法这次通过也是事先作了很多准备
,

每个省都派人讲解物

权法的重要意义
,

讲解物权法制定的指导思想
。

之所以重视
,

就是因为物权

法平等保护原则是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的
,

没有平等保护就没有

市场经济的发展
。

物权法通过后政治局就组织学习
。

政治局在法律通过后马

上组织学习
,

历史上就是两次
,

一个是宪法
,

一个就是物权法
。

胡锦涛同志

讲话就是强调全党都要学习物权法
,

要求树立物权观点
,

首先是要求政府要

树立物权观念
,

意义非常重大
。

物权法的这场争论对我们影响非常重大
。

现

在我们每个人的专业研究与国家改革方向
、

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是联系在

一起的
。

不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不需要物权法
,

也不需要仲裁法
。

仲裁

法好多条文都需要改
,

也可以改
,

唯独一条不能动摇
,

就是民间性不能动摇
。

动摇这一点就搞成行政仲裁
,

就成为原来的经济合同仲裁
。

否则 当初仲裁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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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何改变旧有体制 工商局的仲裁那时也不是不规范
,

为何要废止 为何要

制定仲裁法 就是因为原来的东西不符合改革方向
,

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

济的要求
。

现在十多年过去了
,

为何方 向
、

原则发生动摇 王红松秘书长的

文章
、

仲裁网的文章我都看了
,

所讲的现象有的真是匪夷所思
。

我本身是从

事民法研究的
,

之所以介人这个研究就是有兴趣
。

既然物权法关系改革开放

的方向
,

仲裁法改革也是关系改革开放的方向问题
。

我们来讨论怎么样使得

仲裁法在正确道路上继续前进的问题
,

混乱的思想一定要澄清
,

错误的做法

一定要改正
,

才能保证仲裁事业的健康发展
。

仲裁法是法律体系的一部分
,

其他的法律在进步
,

我们不能让仲裁法这一部分还停滞在过去的计划经济的

做法中
。

关于仲裁的问题我写了一个提案
,

就是从仲裁的行政化角度入手反

映仲裁的问题
,

比如收支两条线问题等等
。

现在还不知道具体的反馈意见
,

但至少要让有关部门知道正确的思想
、

观念
,

知道仲裁界的想法
。

现在我看一些仲裁界的言论确实是胆大啊
,

中国仲裁的前途命运值得担

忧
,

我参加这个会议
,

不一定有很深的学术造诣
,

但以后也许会逐渐有兴趣

写一些东西
。

先说这些
,

欢迎大家积极讨论
。

梁慧星教授在第二届 中国仲裁论坛暨仲裁法

修改研讨会闭幕式上的总结讲话

我们这次会议
,

是学术理论和实务工作结合在一起的研讨会
。

我们研究

仲裁的本质问题
,

也研究仲裁发展的现实问题
,

研究仲裁法修改问题
,

在这

个过程中我们发现理论和实务其实是无法截然分开的
。

理论问题的研究肯定

牵扯实务问题
,

实务问题的研究离不开理论研究的支持
。

今天我们老中青三

代人聚在一起
,

非常不容易
。

李双元先生八十多岁 了
,

还有费老
,

这都是参

加了仲裁法的制定过程的前辈 还有各地的专家
,

北仲和贸仲等机构的领导
。

我们理论研究方面有
“

好几方面军
” ,

有研究仲裁法的专家 仲裁法主要是规

定程序问题
,

也有研究民诉法的专家
,

而且来的都是站在第一线的专家 以

及我们研究商法的专家
,

民法的专家
,

都聚集起来了
。

我们为什么聚集起来

我们的共同点就是关心 中国的仲裁事业
,

为了繁荣仲裁法学
、

继续推动中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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仲裁事业健康发展
,

为国家
、

为民族
、

为人民
,

为法制建设与健全
,

为国民

经济起飞作出更多贡献
。

我们聚集在一起是非常有意义的
。

这个会议我去年

就参加了
,

当时对于会议上谈的很多专业问题我不敢发言
,

这次我也主要是

来学习
,

来听的
。

现在我对仲裁也大概有些数
,

了解到哪些问题是有争论的
,

我下次也可以谈一下
。

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
,

李双元先生也主张平等讨论
、

百花齐放
。

谢怀轼老师就曾经告诫我千万不要压制别人
,

特别是看到我有了

一点成绩以后
,

更是提醒我不能压制别人
、

不允许批评
。

今天的会议李双元

老师的好几位学生也参加了
,

但李双元老师一再强调要平等讨论
。

我们今天

探讨的问题
,

不是一次会议能够解决的
,

我们还要继续研究
。

我们 已经有一

个仲裁网站
,

也有平面媒体如 《法制 日报 》和 《人民法院报 》的朋友来参加
,

这些都是对我们的研究
、

对我们论坛暨研讨会的支持
。

我认为这次会议解决了三大问题

第一
,

论坛的宗 旨是繁荣 中国仲裁法学
,

推动仲裁事业继续健康发展
。

实际上我们十二年的时间里
,

仲裁基本上是健康发展的
,

为社会主义市场经

济的发展
、

为法治的进步作出了很大贡献
。

仲裁 以 自身的公正性在社会经济

生活中树立了威信
,

解决了纠纷
、

促进了经济发展
,

与法院也有一个互相促

进的作用
。

李双元老师谈到的观点我非常赞同
,

现在出现了干扰仲裁事业健

康发展的东西
,

我们研究 的宗 旨
,

就是李老师提 出的平等探讨
、

自由发言
、

百花齐放
、

兼容并包
。

下次论坛用文字表述出来时
,

可 以再斟酌怎么表述准

确
。

百花齐放
、

兼容并包我都非常赞同
。

我们这次会议形成的一致意见就是这个论坛要共同继续办下去
,

我们不

是为了短期利益来研讨
,

就是我们这次说的行政化问题解决了
,

我们也还是

要每年聚集在一起讨论仲裁理论与实务的有关问题
,

比如国际上新的仲裁发

展和动向
,

有什么新的经验
,

有什么值得注意 的新的倾向等等
,

以促进我们

中国仲裁事业的发展
。

我们 的中国仲裁论坛要继续办下去
、

长期办下去
,

地

点就是长沙
。

长沙气候那么好
,

岳麓山又是历史悠久
,

人文气息浓郁
,

千年

学府岳麓书院是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的地方
。

我们借这个环境讨论是非常有

意义的
。

我们的论坛有湖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这两大高校法学院的支持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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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次会议是在湖南大学的聚贤楼
,

这次是湖南师范大学的红楼
。

我们不想搞

成什么组织
,

就是有个联络人就行了
。

上次会议主要是湖大法学院院长来联

络的
,

这次是师大法学院的院长
,

还有中国仲裁网的大力支持
。

我们将来每

年开会
,

大概就是春暖花开的时候
。

我们会搞一个书面的宗 旨之类 的东西
,

确定下来
,

说明我们都是有理想
、

有抱负的一群人
,

是为了共同的兴趣
、

事

业聚集在一起的
。

第二
,

在会上我们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仲裁法的评价
。

费老是参加了

仲裁法起草的
,

对这部仲裁法是肯定的
,

我们听了也觉得非常中肯
。

这部法

律是成功的
,

王亚新老师也提到
,

中国当时的环境是非常好的
,

年那会

儿观念一下放开了
,

把行政仲裁一下废止了
,

确定向国际惯例靠拢
,

如果当

时没有这个大环境
,

放到现在再制定仲裁法争论就大了 这十多年仲裁事业

之所以取得这么大成就
,

与仲裁法确定的基本制度框架
、

基本原则是分不开

的
。

我们对这部法律是给予肯定的
,

特别是对它的指导思想
、

基本原则是肯

定的
。

同时
,

也有由于当时理论研究和社会发展的情况不同
、

准备不足而留

下的问题
,

因此随着社会发展
,

大家都提出了修改意见
。

我们最重要的任务

就是推动仲裁的发展
,

完善我们 的仲裁法
。

费老也说了
,

仲裁法的修改 尚未

提上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 日程
。

现在还只是在国务院法制办的 日程上
,

我们

还有充分的时间仔细斟酌讨论
,

表达我们的意见
。

最后能否搞出一个比较完

善的修改方案 我们讨论到一定时候
,

可 以委托学者或者机构根据我们的讨

论和研究起草一个草案
,

然后提交一次专门的草案研究会议
,

经过一次
、

两

次
、

三次的深人探讨
,

把它发表出来
,

然后送给各个部门
,

不就是我们要做

的工作吗 我们看到有些同志想预先为法律修改设定框框
,

我们是不同意的
,

法律修改要征求广泛的意见
。

正如王红松同志提到的
,

经济学方面的专家是

否有关心的
,

我们也可以邀请他们参加
,

一起研究仲裁界的问题
。

这会成为

我们这个论坛较长时间内最重要的一个任务
。

第三
,

对现在仲裁实务工作 中导致思想混乱的现象
、

主张和观点
,

大家

包括仲裁实务界的同志也都谈到了
。

他们是在体制 内部
,

尤其是有的仲裁实

务界的同志是政府任命的干部
,

他们 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
,

也使我们把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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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得更清楚一些
。

比如法律规定的仲裁委员会多数 由
“

专家
”

组成的问题
,

仲裁法的
“

专家
”

指的应当是法律
、

商贸等方面的专家
,

肯定不会是政府部

门担任领导职务的所谓专家
。

说学者喜欢
“

抠
”

概念
,

但这些基本概念问题

往往是最重要的问题
。

比如对仲裁机构的管理问题
,

若对仲裁收费实行行政

收费的管理
,

实际就是把仲裁机构作为政府的下属机构了
,

把仲裁机构作为

下属机构的管理方向就背离了仲裁法的方向
。

我们了解到有些地方的仲裁机

构甚至 以上的仲裁委员会成员都是政府官员 了
,

把仲裁机构当成了安插

官员的阵地
,

继政协之后
,

现在多了一个仲裁委了 若是再搞轮流坐庄就更

可怕了
。

以这样的认识和态度对仲裁
,

肯定是丑化仲裁
、

贬低仲裁
,

与仲裁

的独立公正背道而驰
。

还有仲裁的泛化问题
,

拉案源的问题
,

结果及影响肯

定是负面的
。

仲裁是否应 当有限制 是不是不论什么都搞仲裁 我觉得至少

仲裁必须要当事人有协议
,

这个协议就排除 了法院管辖
,

这是可 以 的
。

哪些

纠纷可以仲裁 我个人理解
,

就是当事人的地位必须是平等的
,

平等地位的

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争议
,

否则与仲裁的初衷和本质是否违背 是否有这种可

能性 是不是什么争议都要拉来仲裁 那仲裁 的优势还能否保持 仲裁的泛

化问题值得重视
。

还有仲裁的诉讼化问题
,

我参加过几个仲裁案
,

发现程序

是比法院还要繁琐
。

费老插话 仲裁的诉讼化
,

这有个问题
,

一是仲裁员 中有一批是法官任

上离休退休下来的 二是律师
,

律师中有很多习惯了法院诉讼的做法
,

觉得

仲裁也应当这么做 三是司法监督
,

若不按照法院的要求做
,

可能会有被撤

销或不予执行的风险
,

这也限制了仲裁庭
。

仲裁诉讼化是由客观因素造成的
,

但仲裁本身最主要的特点 —简单易行效率高的特点就没有了
。

梁慧星 比如质证可 以简单一点
,

有异议的就说有异议
,

没异议的就没

必要说了
。

仲裁开庭 比诉讼还要繁琐
,

我认为其中有些部分
,

比如质证程序

就不符合仲裁的特点
。

对近年来仲裁中出现的一些现象和问题
,

我们表示忧虑
,

我们也要通过

我们的中国仲裁论坛表达我们的意见
,

共同讨论
,

哪些正确
、

哪些错误
,

采

取什么对策
,

怎么解决
。

我们要想解决当前实务中足 以影响仲裁健康发展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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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研讨一月中裁法修改与仲裁体制改革

问题
,

我们达成了一些初步共识
。

我们的会议开得很成功 希望能够继续按

照我们的设想把中国仲裁论坛办下去
,

推动中国仲裁事业的发展
,

借我们参

加者的微薄力量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
。

根据会议记录整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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